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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地受賄罪的概括比較 賄賂犯罪，敗壞政府形象，腐蝕社會風氣，容易

激起民怨，是社會不穩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所有國家、

所有地區、所有社會所關注的重心，也是法律，特別

是刑事法律所打擊的重點。內地近年來查獲的該類案

件，犯罪分子下至基層的國家工作人員，上至省部級

甚至副國級的幹部，其受賄數額之巨、腐化程度之嚴

重令人瞠目；澳門的“世紀巨貪歐文龍”案件的揭露

及審判，震驚澳門甚至整個國際，影響很壞，令人深

惡痛疾。這些事實，都使人們在目睹經濟快速發展的

同時，更多地考慮經濟良性運轉的問題，特別是考慮

政府部門人員的行為規制問題。如何恰當設定受賄

罪，如何對之進行處罰，是刑事立法及司法的重中之

重。 

 
(一) 內地刑法中的受賄罪 
內地刑法第 385、386、387、388 等條中對受賄罪

加以規定。受賄罪，主要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

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

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另外，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

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

歸個人所有的行為，以受賄罪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

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

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

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以受賄罪

論；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其他與國家工作人員關

係密切的人，利用對該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索取

或收受請托人財物，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

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以利用影響力

受賄罪論；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

益，情節嚴重的，或在經濟往來中，在賬外暗中收受

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行為，以單位受賄罪論。 

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在文化傳統和歷史淵

源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使澳門的刑事立法與內地的刑

事立法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但由於澳門過去的幾個世

紀以來，長期受葡萄牙管治，西方大陸法系的立法模

式和立法理念在澳門的刑事立法中也佔有重要的地

位，使澳門的法律體系某種程度上遵循了葡萄牙的立

法模式。因兩地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對於政治、經

濟以及社會生活等其他相關領域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有

着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追求，導致中國內地刑法和

澳門地區刑法對賄賂犯罪的罪名設計、主體劃定、行

為方式構成及相應刑罰配置等也有相當大的不同。 

 
(二) 澳門刑法中的受賄罪 
澳門刑法第 337、338 條對受賄罪加以規定。受賄

罪，是指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

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

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

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或不違背

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的行為。 

對該問題進行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兩地刑事立

法技術的交流與相互借鑒，而且有助於兩地的刑事司

法協助的順利進行，進而順利解決可能出現的司法衝

突，最終促進兩地民眾對彼此法律的瞭解，減少對彼

此法律理解的誤區，為最終實現兩地法律的逐步融合

做出有益的嘗試。 
 
(三) 兩地受賄罪的異同 

 相同之處：○1 犯罪性質相同。無論內地和澳門刑

法，均是將受賄罪作為一種職務犯罪來加以規定，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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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罪是一種瀆職犯罪。澳門刑法把受賄罪規定在執

行公共職務時所犯之罪一章；內地 1979 年刑法將受賄

罪規定在瀆職罪一章，在 1997 年刑法修訂時，細化了

犯罪的客體，將貪污賄賂罪單列一章，但並沒有改變

受賄罪瀆職的性質。○2 受賄罪的主體均限定為公務員

或國家工作人員，兩者大體上是相同的。○3 客觀上的

行為均要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收受賄賂，即都利用

了公共職務所賦予的權力。不管是澳門還是內地，受

賄罪的行為人都是基於職務上的權力而索取、收受他

人賄賂的，都是一種權力與利益的非法交易。○4 澳門

刑法對賄賂的內容界定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

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內地刑法規定為“索取

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可見，索取或收受

是其共同的行為方式。 
不同之處：○1 澳門刑法對收受賄賂後進行的職務

行為的性質──是違背職務的不法行為或是不違背職

務的合規範行為加以區分，並給予不同的處罰；而內

地刑法對此不予區分，收受賄賂後所做出的行為是否

違法的情節僅作為量刑時的酌定情節由司法官來甄

量。○2 內地刑法對索賄、收受賄賂是否為行賄人謀取

利益或謀取非法利益作為是否成罪的基準，但澳門刑

法對此沒有規定。○3 澳門刑法排斥單位(法人)受賄

罪，而內地刑法規定了單位受賄罪。○4 澳門刑法中受

賄罪的主體是公務員，而內地刑法受賄罪的主體可以

是與國家工作人員有密切關係的人員。 
 
 
二、兩地受賄罪罪名及罪狀的比較 

 
(一) 內地刑法的規定 
內地刑法中的受賄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 8 章第

385 條、第 387 條、第 388 條中。分別定義為受賄罪(一
般)、單位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三個罪名。 

受賄罪(一般)，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

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

謀取利益的行為；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

地位的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

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

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或國家工作人員在經

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

費，歸個人所有的行為。 
單位受賄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

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

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行為；以及在經濟往來中，

在賬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行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規定的

罪名，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其他與國家工作

人員關係密切的人，利用對該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

力，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的

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 
 
(二) 澳門刑法的規定 
澳門刑法中的受賄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 5 編(妨

礙本地區罪)第 5 章(執行公共職務時所犯之罪)第 2 節

第 337 條、第 338 條，共有兩個罪名，即受賄做不法

行為罪、受賄做合規範之行為罪。 
受賄做不法行為罪，是指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

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

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

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

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的行為。 
受賄做合規範之行為罪，是指公務員親身或透過

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

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

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不違

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的行為。 
 
(三) 兩地的比較借鑒 
兩地刑法對受賄罪罪名、罪狀的規定詳略不同。

澳門刑法中規定了兩個受賄罪罪名，即受賄做不法行

為罪與受賄做合規範之行為罪。內地刑法與公共職務

有聯繫的受賄罪有 3 個，即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

罪和單位受賄罪。相比之下，澳門刑法對受賄罪的規

定較為簡單，但其區分公務員是否違背職務，是否答

應做不法行為、是否做出不法行為的規定，值得內地

刑法借鑒；而內地刑法對受賄罪的行為方式進行了細

化規定，也值得澳門刑法立法借鑒。 
澳門刑法值得內地刑法借鑒的規定：澳門刑法把

罪名設定為受賄做不法行為罪和受賄做合規範行為

罪，不管行為人是否為行賄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合法利

益，對犯罪的範圍加以擴展；與內地刑法要求必須為

行賄人謀取利益或非法利益相比，對賄賂犯罪的打擊

可能更為有效，且可避免司法實踐中因難以認定是否

為行賄人謀取利益而爭論不休，值得內地刑法立法的

借鑒。 
澳門刑法對受賄罪的設定，以受賄時答應作出的

回報行為的性質為標準加以分類，並對應設定相差很

大的刑罰量度──做出不法事實的處 1-8 年徒刑；沒

@ KL @ 



《“一國兩制”研究》第 6 期 
 

做出不法行為的處最高 2 年徒刑，或科處最高 240 日

罰金。因受賄後若做出不法的行為，該不法的行為對

社會的腐蝕、對社會的危害要遠大於受賄後做出合規

範的行為。這也說明澳門刑法的立法原意上對受賄罪

的打擊兼顧考慮職務的廉潔性和瀆職性，並且更注重

於打擊瀆職性。據此在刑法條文中給予不同的、相差

較大的法定刑，不但能盡量避免公務員做出不法的行

為，而且能更好的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第 337
條第 2 款又規定：如未實行該事實(做出不法行為)，
則行為人處最高 3 年徒刑或科罰金(若做出不法的事

實要處 1-8 年徒刑)。對受賄後未做出不法事實的行為

給予較輕的處罰，進一步避免了刑罰的隨意性，便於

得到公正、公平、合理的司法結果。這些，都值得內

地刑法立法時給予借鑒。 

國家工作人員，泛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

員，在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

公務的人員，或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

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

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上述人員成為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在從事公務活

動，即依法行使一定的職權、履行一定的職務的活動。

從事公務不同於從事勞動的勞務。一切公務活動都直

接或間接地表現為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而

勞動一般是指直接從事物質生產活動和勞動服務活

動，屬於單純的體力或技術勞動，而不是對國家和社

會事務的管理活動。單純從事勞務的人員，不能成為

受賄罪的主體，單獨構成受賄罪。 
國有單位，泛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

業單位、人民團體。若上述單位索取、非法收受他人

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可成為單位受賄罪的主體。 
在澳門刑法中各條文標題都明示化。分則標題的

明示化，有助於揭示條文的立法意圖，增強司法實務

的可操作性，便於司法者統一適用法律。這一點，值

得內地的立法者在立法時加以考慮。 
對國家工作人員有影響力的人員，泛指國家工作

人員的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國家工作人員關係密切的人

員。若上述人員利用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通過

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利用該國家工作人

員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

員的職務上的行為，索取或收受請托人的財物，為請

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可構成該罪的主體。 

內地刑法值得澳門刑法借鑒的規定：內地刑法的

罪名較多，是因為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正處

於轉型期，社會狀況變化較大、較快，相應立法為適

應實踐，指導司法，把一些常見的、需動用刑罰加以

打擊、控制的新型受賄行為在刑法中規定為犯罪，故

刑法典修改頻繁。但相對來說，不但適合中國內地的

現實，而且較為合理，也符合世界懲治賄賂犯罪的通

例，更容易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值得澳門刑法立法借

鑒。 

 
(二) 澳門受賄罪的主體 
在 1996 年《澳門刑法典》生效以前，澳門立法會

曾制定了 1987 年第 14 號法律《懲罰貪污行為制度》。

該制度規定，公務員包括所有在公共行政機關工作的

人員，立法會成員，公共企業、公務法人、經濟公產

機構、公共服務承批企業、專營公司和信用機構中行

政人員、管理人員、董事、經理、監察機構成員、核

數師、律師、工程師、建築師、經濟學家、特別顧問

及其他技術人員等。其中明確規定，受賄作為貪污的

一種表現形式，是指公務員本人或通過中間人要求或

收取不應當收取的金錢或任何財產利益，或要求、收

取優惠和利益的行為，對受賄罪可處罰最高至 6 年的

徒刑及並處相應的罰金。

內地刑法對受賄罪的行為方式進行了較詳盡的描

述，分為四種：索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接受賄賂、

違反規定收取回扣、手續費、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

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索取或收

受賄賂等；而且對單位受賄進行了規制。而且，在大

量的司法解釋中，對事後受賄、事前受賄、利用影響

力受賄[現已通過刑法修訂案(七)成為刑法的正式條

款]，進行了詳細的規制。這些，都值得澳門立法的借

鑒。 
1  澳門 1996 年刑法第 10 條

(責任之個人性)規定：僅自然人方負刑事責任，但另

有規定者除外。因澳門法律深受葡萄牙法律的影響，

葡萄牙法律又屬大陸法系，而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上歷

來的通說否認法人犯罪。從這一點可看出，立法者在

規定刑事責任主體時，特別強調的是自然人，即有生

命的人。雖未明確排除法人犯罪，但在澳門刑法的總

則和分則中，找不到任何有關法人犯罪的任何表述或

 
三、兩地受賄罪主體的比較 

 
(一) 內地受賄罪的主體 
內地受賄罪的主體一般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國有

單位及對國家工作人員有影響力的人員在特定情況下

也可成為受賄罪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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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犯罪的具體罪名。在澳門刑法中，所有關於法人

犯罪的規定，全部規定在相關的特別刑法之中。2

依澳門現行刑法第五章執行公務所犯之罪第 336
條的規定，構成該罪的行為主體只能是公務員。澳門

政府公務員制度規定，公務員是指所有在公共行政部

門服務的，與公共機構之間存在公法法律關係的人

員。在澳門，公務員包括下列三類人員：○1 實位公務

員，取得公共行政部門的一個職位，與公共行政部門

之間有公法法律關係，並且由行政法對其進行管束的

公職人員；○2 服務人員，以臨時委任或編制外合同方

式聘用的人員。他們與公共行政部門之間尚未形成穩

定的法律關係，公職還不是他們的固定職業；○3 散位

人員。是公共機構以合同的形式聘用用來完成一些短

期性工作的人員，與公共行政機構之間只存在暫時的

權利義務關係，而不存在長期固定的聯繫。3  依此，

澳門刑法第 336 條(公務員之概念)對公務員給予更明

確的限定：“公務員”一詞包括：○1 公共行政工作人

員或其他公法人之工作人員；○2 為其他公共權力服務

之工作人員；○3 在收取報酬或無償下，因己意或因有

義務，而不論係臨時或暫時從事、參與從事或協助從

事屬公共行政職能或審判職能之活動之人。下列者等

同於公務員：○1 總督及政務司、立法會議員、諮詢會

委員、法院及檢察院之司法官、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

性高級專員及市政機關據位人；○2 本地區官方董事及

政府代表；○3 公營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共資本佔

多數出資額之企業，以及公共事業之特許企業、公共

財產之特許企業或以專營制度經營業務之公司等之行

政管理機關、監察機關或其他性質之機關之據位人，

以及該等企業或公司之工作人員。 
 
(三) 兩地的比較 
兩地受賄罪主體的規定，本質上大體相同。犯罪

主體基本上以公務員為主體。內地刑法中的受賄罪的

主體可以是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國家工作人員)的國有

公司等部門的人員，但這只是立法上的某種例外，不

能改變受賄罪的主體是公務員這一立法精神。而且，

澳門刑法中對散位公務員的規定，“在收取報酬或無

償下，因己意或因有義務，而不論係臨時或暫時從事、

參與從事或協助從事屬公共行政職能或審判職能之活

動之人”，與內地刑法中的例外規定有相似之處。 
內地刑法是在總則第 93 條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

總的規定，然後在分則相關條文中對相應的主體進一

步加以補充規定。而澳門刑法在總則中對公務員沒有

規定，僅在分則第 336 條對公務員的概念加以規定。

儘管澳門與內地刑法規定的受賄罪主體的實際範圍有

所不同，但與內地刑法的規定也有諸多對應之處：與

內地刑法第一類人員相對應的，可以說是公共行政工

作人員或其他公法人之工作人員、總督及政務司、立

法會會員、諮詢會會員、法院或檢察院之司法官、反

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官員及市政機關據位人。與

內地刑法第二、三類相對應的人員，可以說是本地區

官方董事及政府代表、公共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

共資本佔多數出資額之企業，以及公共事業之特許企

業、公共財產之特許企業或以專營制度經營業務之公

司等行政管理機關、監察機關或其他性質之機關據位

人，以及該等企業或公司之工作人員。與內地刑法第

四類人員相對應的，可以說是為其他公共權力服務之

工作人員，以及在收取報酬或無償下，因己意或因有

義務，而不論係臨時從事、參與從事或協助從事公共

行政職能或審判活動之人。4

但由於澳門與內地的不同文化傳統、立法理念和

不同的政治狀況和經濟狀況，兩者之間對受賄犯罪的

主體規定，也有一定的不同之處。澳門地區刑法中的

公務員，不僅包括行政機關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而

且包括行政長官、司長、立法會議員和司法官，甚至

包括以專營制度經營業務之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員。比

如，在澳門各賭場工作的“荷官”也屬公務人員。這

一規定是否合理，尤其是為落實《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將私營企業也納入反腐敗鬥爭的情況下，是否有

必要，確值得研究。5

 
 

四、客觀特徵的比較 
 
(一) 內地刑法的規定 
根據內地刑法第 385 條的規定，受賄罪(一般)的

客觀特徵：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自己的職務行為；

索取或收取財物或違反規定收取回扣、手續費(不包括

財產性利益及非物質利益)；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第

388 條規定的受賄罪(一般)的客觀特徵：利用本人職權

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行

為；索取或收取財物(不包括財產性利益及非物質利

益)；為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第 387 條規定的單位

受賄罪的客觀特徵：利用單位的職權；通過單位的行

為；索取或收取財物或違反規定收取回扣、手續費(不
包括財產性利益及非物質利益)；為行賄人謀取利益；

情節嚴重的。第 388 條之一規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的客觀特徵：利用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通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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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索取或收取財物(不包括財產

性利益及非物質利益)；為行賄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數

額較大或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主觀方面均是故意為行賄人謀取利益或不正當利

益。 
 
(二) 澳門刑法的規定 
根據澳門刑法第 337 條的規定，受賄做不法行為

罪，是指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同意

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收之

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

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

作為之回報的行為。 
本罪客觀方面有以下特點：賄賂之收受既可以是

行為人親自為之，也可以是經行為人同意或追認的第

三人代為為之；收受賄賂之形式，可以是要求，即索

取；也可以是答應接受；賄賂，既可以是物質利益(一
切具有財產性質的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質利益(一切

供人享用的好處)；行為人要求或答應接受他人給予賄

賂的承諾；行為人接受賄賂是作為違背職務上之義務

的回報；在執行公務過程中。 
主觀上，是以違背職務的要求為條件而故意收受

賄賂。 
本罪的成立不以行為人與行賄人雙方的約定完全

實現為條件，只要行為人基於對其職務之義務的違反

心理而要求或答應接受賄賂，或要求、答應接受他人

給予賄賂之承諾，即使事實還沒有實施違背職務的行

為，本罪即已完成，行為人事實上作出違背職務上之

義務的行為只是本罪的加重處罰情節。 
根據澳門刑法第 338 條的規定，受賄做合規範之

行為罪，是指公務員親身或透過另一人而經該公務員

同意或追認，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接受其不應

收之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接受他

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

為或不作為之回報的行為。本罪的客觀方面大體與上

罪的相同，只是在要求、答應接受賄賂，或要求、答

應接受他人之賄賂之承諾，是作為不違背職務上之義

務的報酬。 
主觀上，是不以違背職務的要求為條件而故意接

受賄賂。 
 
(三) 比較借鑒 
澳門刑法中受賄罪的成立，不但要求其主體是公

務員，要求行為與公共職務存在關聯性，並要求這種

行為必須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實施，而不能發生在其

他時間期間。在澳門刑法中，賄賂既包括財物和可以

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還包括其他非物質性利

益。內地刑法受賄罪的對象不包括財產性利益，更不

包括非物質性利益，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狀況不符。人

的需要有多種，既有基本的生理需要──衣、食、住、

行，也有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自

我實現的需要等等。既然貨幣、實物以及其他物質利

益可以換到好處，其他的非物質性利益一樣可以換到

好處。行賄人完全可以用非物質性利益滿足受賄人欲

望的需要。如提供招工指標，安置親屬就業、升學，

提升職務，遷移戶口，以及異性性交的利益等。因為

賄賂的內容無論以哪種形式出現，總能使行為人得到

滿足，賄賂犯罪的實質是以權換益，雙方都有利益可

圖。受賄行為是與國家工作人員為政清廉的要求相悖

的，不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謀取的是財物還是其

他不正當利益，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從社會危害性來

說，以非物質利益作為賄賂，對幹部思想的腐蝕，對

社會風氣的敗壞，以及對經濟秩序的危害，並不比以

財物為賄賂的社會危害性低。 
顯然，澳門刑法把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的內

容，更有利於打擊賄賂犯罪，內地刑法不把非物質性

利益作為賄賂內容，不利於打擊與防範受賄犯罪。6 擴

大賄賂的範圍，是司法實踐對刑事立法提出的客觀要

求，是公正有效地懲治各種賄賂犯罪的需要。7 從長

遠來看，財產性利益(在贓物罪中已修改體現)將成為

受賄罪的對象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非物質性利益納

入受賄的範圍也是大勢所趨。中國內地政府、司法機

關目前發出號召，嚴打隱性賄賂，也是基於該隱性賄

賂對社會的腐化比收受財物的形式更大，故內地刑法

更應借鑒澳門刑法的規定，在刑法典中對利用非物質

性利益為行賄內容的隱性賄賂行為進行規制。 
 
 

五、兩地受賄罪處罰的比較 
 
兩地對受賄罪的處罰理念和具體刑度規定相差很

大。內地刑法長期以來，遵循重典治吏的重刑主義思

想理念，受賄的數額達到 10 萬元以上，就可能判處死

刑；受賄數額 5 千元(甚至更低的)，就可判處徒刑的

刑罰。澳門刑法遵循輕刑化的理念，特別是對財產型

犯罪、職務犯罪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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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地對受賄罪的處罰規定 
根據內地刑法第 386 條的規定，犯受賄罪的，根

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 383 條(貪污罪)
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依此：個人受賄數額

在 10 萬元以上的，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

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嚴重的，處死刑，並處

沒收財產。個人受賄數額在 5 萬元以上不滿 10 萬元

的，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

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個人受賄

數額在 5 千元以上不滿 5 萬元的，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 7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個人受賄數額在 5 千元以上不滿 1 萬元，犯罪

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免予刑

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

分。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受賄數額處罰。

單位受賄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

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利用影響力受賄的，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

節的，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處罰金；數額

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 7 年以上有

期徒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 
 
(二) 澳門對受賄罪的處罰規定 
根據澳門刑法第 337 條的規定，受賄並做出違背

職務的行為的，處 1 年至 8 年徒刑；如未實行該事實，

行為人處最高 3 年徒刑或科罰金；如行為人在作出該

事實前，因己意拒絕接受曾答應接受所給予之利益或

承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或如為可替代物，而將其

價值返還者，則不予處罰。第 338 條規定，若受賄做

出不違背職務上之義務之作為或不作為的，處最高 2
年徒刑，或科最高 240 日罰金；若行為人在作出該事

實前，因己意拒絕接受曾答應接受所給予之利益或承

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或如為可替代物，而將其價

值返還者，則不予處罰。 
 
(三) 兩地的比較借鑒 
1. 內地值得澳門借鑒的規定 
澳門刑法對受賄罪規定了徒刑與罰金，且第 64

條選擇刑罰之標準明確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

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

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目的的，法院須先選非剝

奪自由之刑罰。除第 337 條第一款實施違背職務的不

法行為不可由罰金替代外，對其他的犯罪均規定可由

罰金來替代，可見，澳門刑法實際上只對實際上做出

違背職務行為的受賄罪才科處徒刑，一般的合規範的

受賄罪及沒實際做出違背職務行為的受賄罪不須剝奪

自由。這實際上使澳門地區刑法典中的受賄罪的實際

刑罰變得很低。如澳門“世紀巨貪歐文龍”犯受賄作

不法行為罪 19 項，受賄作合規範行為罪 20 項，受賄

總數額達 8 億多澳門元；同時還觸犯清洗黑錢罪 13
項、濫用職權罪 2 項、財產申報資料不正確罪 1 項、

財產來源不明罪 1 項，但最終對其僅判處 27 年徒刑和

24 萬澳門元罰金。澳門刑法一味追求輕刑化，特別是

對賄賂犯罪適用過輕的刑罰處罰措施，有失刑罰的公

正性，甚至造成澳門地區某種意義上變成了犯罪人的

天堂，冒險家的樂園。這不利於維護澳門地區社會的

治安穩定，也不利於澳門經濟的繁榮發展。內地刑法

嚴打貪污賄賂犯罪，對賄賂罪設定有最嚴厲的死刑。

如原全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受賄 4,109 萬

元，原廣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受賄 544 萬元，考慮到他

們的犯罪情節和社會影響，均被判處死刑，對遏制和

預防該類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內地對受賄

罪規定的刑罰種類齊全──從拘役、有期徒刑、無期

徒刑、死刑，上下銜接嚴密，便於真正貫徹實行罪責

刑相適應的原則，也有利於有效預防、打擊職務、腐

敗犯罪。這些規定在某種意義上值得澳門刑事立法的

借鑒。 
2. 澳門值得內地借鑒的規定 
內地刑法對情節嚴重的受賄罪判處死刑的規定是

否合理和必要，在刑法學界及司法界都引起很大爭

議。澳門刑事立法受國際通行的輕刑化思潮的影響，

遵從財產犯罪無死刑的國際通例，在刑法中的最重刑

是 30 年，且對受賄罪的最高刑設定僅為 8 年以下徒刑

(數罪並罰除外)。該輕刑化思想及具體刑罰設定在某

種意義上值得內地刑事立法的借鑒。實際上，近年來，

受世界通行的輕刑化思潮的影響，也為了貫徹“輕輕

重重”的形勢政策的思想，內地對職務犯罪逐步加以

規範，如先是在死刑核准權部分下放的情況下，職務

犯罪判處死刑的要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現在死刑核

准權已全部收回)；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批捕上提一級檢

察院批准等等措施，對職務犯罪的立案追究及具體刑

罰的適用進行一定的規制，逐步向輕刑化靠攏。 
對返還財物的處理。內地刑法對受賄後返還財物

的行為沒有作出規定，一般認為只要接受財物，並承

諾為他人謀利，就是犯罪既遂，應依法處理。至於以

後是做出不法行為，抑或做出合法行為，均不是從重、

從輕、減輕、免除刑罰的法定情節。 
而澳門刑法則明確規定，若行為人受賄後、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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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職務行為前，因己意拒絕接受曾答應所給予之利益

或承諾，又或將該利益返還，或為可替代物，而將其

價值返還，則不予處罰。這明顯給行為人一個改過自

新的機會，促使行為人在違背職務廉潔性的情況下，

為得到減免處罰而不去做違背職務(瀆職性)的不法行

為或合規範的行為。澳門刑法的這一規定，值得內地

刑法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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